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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机寰宇认证检验股份有限公司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

特别提示

中机寰宇认证检验股份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 “中机认

检” 、“发行人” ）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并在创

业板上市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发行” ）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

所（以下简称“深交所” ）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，并已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（证监许可〔2023〕1480

号）。

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（主承销

商）（以下简称“中泰证券” 或“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” ）。

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， 并于2023年

11月23日（T+2日）及时履行缴款义务，具体如下：

1、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，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

交收义务，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11月23日（T+2日）日终

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，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，由此产生的

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。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

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。

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中泰证券包

销。

2、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

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%时，发行

人和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，并就中止发行

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。

3、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

缴款的情形时，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

日起6个月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，含次日）内不得参与新股、

存托凭证、可转换公司债券、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。放弃

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、存托凭证、可转换

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。

4、本公告一经刊出，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

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。

根据 《中机寰宇认证检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

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》，发行人和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

于2023年11月22日 （T+1日）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

5045号深业中心311室主持了中机认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

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。摇号仪式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

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。 现将中签结

果公告如下：

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

末“

4

”位数

1409,6409

末“

5

”位数

87480,07480,27480,47480,67480,22592,72592

末“

6

”位数

063614,188614,313614,438614,563614,688614,813614,

938614

末“

7

”位数

1385500,3385500,5385500,7385500,9385500,3449516,

8449516

末“

8

”位数

96031365,08531365,21031365,33531365,46031365,

58531365,71031365,83531365

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中机认检股票的投资者持

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，则为中签号码。中签号

码共有45,217个，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中机认检A股

股票。

发行人：中机寰宇认证检验股份有限公司

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：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2023年11月23日

中机寰宇认证检验股份有限公司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

特别提示

中机寰宇认证检验股份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 “中机认

检” 、“发行人” ）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（以下简

称“本次发行” ）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深

交所” ）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，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

理委员会同意注册（证监许可〔2023〕1480号）。中泰证券股份

有限公司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（以下简称“中

泰证券” 或“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” ）。

发行人与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

为5,652.13万股，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6.82元/股。本次发行

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

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

证券投资基金（以下简称“公募基金” ）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

（以下简称“社保基金” ）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（以下简称“养

老金” ）、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（以下统称“年金基

金” ）、符合《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》等规定的保险资金（以

下简称“保险资金” ）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

权平均数孰低值，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。本

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,130.4260万股， 占本次发行数量

的20.00%。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，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

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，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

为1,130.4260万股，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.00%。最终战略配售与

初始战略配售股数相同，无需向网下回拨。

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

（以下简称“战略配售” ）、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

（以下简称“网下发行” ）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

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（以

下简称“网上发行” 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

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,165.2040

万股，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0.00%；网上

初始发行数量为1,356.5000万股，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

次发行数量的30.00%。

根据《中机寰宇认证检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

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》公布的回拨机制，由于网上初步有效

申购倍数为5,978.36181倍，高于100倍，发行人和保荐人（主承销

商）决定启动回拨机制，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股

票数量的20%（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，904.3500万股） 由网

下回拨至网上。 本次回拨后，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,260.8540万

股，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50.00%；网上

最终发行数量为2,260.8500万股，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

本次发行数量的50.00%。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

0.0278785227%，有效申购倍数为3,586.99065倍。

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和缴款环节，并

于2023年11月23日（T+2日）及时履行缴款义务。具体内容如

下：

1、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， 于2023年11月23日（T+2

日）16:00前，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，及时足

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。

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，未在规定时间内或

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， 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

效。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，该配售对象当天获

配新股全部无效。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，若认购资金

不足，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。网下投资

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，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，并按照规范

填写备注。

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中泰证券包销。

2、本次发行的股票中，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

期安排，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

通。

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，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

获配股票数量的10%（向上取整计算）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

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。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

中，90%的股份无限售期，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

之日起即可流通；10%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，限售期自本次发

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。

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，无需为其管

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，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

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。

3、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

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%时，发行

人和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，并就中止发行

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。

4、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、获得初步配售

的网下投资者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以及存在 《首次公开

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》（中证协发[2023]19号）第四

十一条中的其他违约情形的，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

任，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。网

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

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。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，该

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

价和配售业务。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，其所管理的

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首发证券网

下询价和配售业务。

5、本公告一经刊出，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

送达获配缴款通知。

一、战略配售最终结果

（一）参与对象

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

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、社

保基金、养老金、年金基金、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

价中位数、加权平均数孰低值，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

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。

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，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其他参

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。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为北京

京国盛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，所属类型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

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者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者其下属

企业，中国保险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、国调战略性新兴产业投

资基金（滁州）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国改双百发展基金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所属类型为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

公司或其下属企业、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。

（二）获配结果

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,130.4260万股， 占本次发

行数量的20.00%。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，本次发行的战略

配售由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，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

售数量为1,130.4260万股，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.00%。最终战略

配售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相同，无需向网下回拨。

截至2023年11月15日（T-4日）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

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。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

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，确定本次发行最终

战略配售结果如下：

序

号

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（股） 获配金额（元） 限售期（月）

1

中国保险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

2,260,852 38,027,530.64 12

2

北京京国盛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

2,260,852 38,027,530.64 12

3

国调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（滁

州）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4,521,704 76,055,061.28 12

4

国改双百发展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

2,260,852 38,027,530.64 12

合计

11,304,260 190,137,653.20 -

注：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

始计算。

二、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

（一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

根据 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 〔第208

号〕）、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〔第205

号〕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

实施细则》（深证上〔2023〕100号）、《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（2023年修订）》（深证上〔2023〕110

号）、《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》（中证协发〔2023〕

18号）及《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》（中证协

发〔2023〕19号）等相关规定，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对参与网下

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。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

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，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做出如

下统计：

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3年11月21日 （T日）结

束。经核查确认，《发行公告》中披露的29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

的6,809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《发行公告》的要求进

行了网下申购，有效申购数量为8,974,870.00万股。

（二）网下初步配售结果

根据 《中机寰宇认证检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

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》（以下简称 “《初步

询价及推介公告》” ）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，发

行人和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，

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：

投资者类别

有效申购股数

（万股）

占网下有效申

购数量比例

（

%

）

初步配售

股数（股）

占网下发行

总量的比例

（

%

）

配售比例

（

%

）

A

类投资者

5,676,470.00 63.25 15,840,969 70.07 0.02790637

B

类投资者

3,298,400.00 36.75 6,767,571 29.93 0.02051774

总计

8,974,870.00 100.00 22,608,540 100.00 -

注：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，均为

四舍五入原因造成。

以上配售结果符合《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》中公布的网下

配售原则，本次配售未产生余股。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

见附表。

三、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联系方式

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，请

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联系。具体联系方式如下：

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：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联系地址：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泓晟国际中心

17楼

联系人：资本市场部

电话：010-59013948、010-59013949

发行人：中机寰宇认证检验股份有限公司

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：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2023年11月23日

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：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：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证券代码：600345� 证券简称：长江通信 �公告编号：2023-075

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召开

2023

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●会议召开时间：2023年11月30日(星期四)� 11:00-12:00

●会议召开地点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（网址：https://roadshow.sseinfo.

com/）

●会议召开方式：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

●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23日(星期四)�至11月29日(星期三)16:00前登录上证路演

中心网站首页点击“提问预征集”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（sh600345@ycig.com）进行提

问。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。

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 ）已于2023年10月31日发布

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，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经

营成果、财务状况，公司计划于2023年11月30日11:00-12:00举行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

说明会，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。

一、 说明会类型

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， 公司将针对2023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

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，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

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。

二、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、地点

（一） 会议召开时间：2023年11月30日 11:00-12:00

（二） 会议召开地点：上证路演中心

（三） 会议召开方式：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

三、 参加人员

公司董事长、总裁熊向峰先生，独立董事李银香女士，副总裁、财务总监、董事会秘书

梅勇先生等相关人员（如有特殊情况，参加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）将出席本次说明会。

四、 投资者参加方式

（一） 投资者可在2023年11月30日11:00-12:00，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

（https://roadshow.sseinfo.com/），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，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

的提问。

（二）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23日（星期四)至11月29日(星期三)16:00前登录上证路

演 中 心 网 站 首 页 ， 点 击 “提 问 预 征 集 ” 栏 目（https://roadshow.sseinfo.

com/questionCollection.do）， 根据活动时间，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

（sh600345@ycig.com）向公司提问，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

答。

五、联系人及咨询办法

董事会办公室

联 系 人：陈 旭

联系电话：027-67840308

传 真：027-67840308

邮箱：sh600345@ycig.com

六、其他事项

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，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（https://roadshow.

sseinfo.com/）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。

特此公告。

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3年11月23日

证券代码：600029� � � �证券简称：南方航空 � � �公告编号：临2023-061

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召开

2023

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● 会议召开时间：2023年11月27日（星期一）16:00-17:00

● 会议召开地点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（网址：

http://roadshow.sseinfo.com/）

● 会议召开方式：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

● 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22日（星期三）至11月24日（星期五）16:00前登录上证

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“提问预征集”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@csair.com进行提问，邮件

标题请注明“600029�业绩说明会” ，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

答。

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 “公司” ） 已于2023年10月28日发布公司

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，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经营成

果、财务状况，公司计划于2023年11月27日16:00-17:00举行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

会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业绩说明会” ），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。

一、说明会类型

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， 公司将针对2023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及财

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，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

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。

二、说明会召开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

（一） 会议召开时间：2023年11月27日16:00-17:00

（二） 会议召开地点：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（网址：http://roadshow.

sseinfo.com/）

（三） 会议召开方式：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

三、参加人员

副董事长、总经理：韩文胜先生

独立董事：顾惠忠先生

副总经理、总会计师、财务总监：姚勇先生

董事会秘书、总法律顾问：陈威华先生

营销管理委员会主任：王震先生

战略规划投资部总经理：皮文晖先生

财务部总经理：毛娟女士

南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：刘祖斌先生

四、投资者参加方式

（一）投资者可在2023年11月27日（星期一）16:00-17:00，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

演中心（http://roadshow.sseinfo.com/），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，公司将及时回答投

资者的提问。

（二）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22日（星期三）至11月24日（星期五）16:00前登录上

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， 点击 “提问预征集 ” 栏目（http://roadshow.sseinfo.

com/questionCollection.do）， 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@csair.

com向公司提问，邮件标题请注明“600029�业绩说明会” ，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就

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。

五、联系人及咨询办法

联系人：吴先生

电话：（8620）86112480

邮箱：ir@csair.com

六、其他事项

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，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（网址：http:

//roadshow.sseinfo.com）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3年11月22日

证券简称：华海药业 证券代码：600521� � � �公告编号： 临2023-135号

债券简称：华海转债 债券代码：110076

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召开

2023

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

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●会议召开时间： 2023年12月01日(星期五)14:00-15:00；

●会议召开地点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（网址：https://roadshow.sseinfo.com/）；

●会议召开方式：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；

●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24日(星期五)�至11月30日(星期四)16: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

点击“提问预征集”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600521@huahaipharm.com进行提问。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

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。

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 ）已于2023年10月31日发布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

报告，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，公司计划于2023

年12月01日14:00-15:00举行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，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。

一、 说明会类型

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，公司将针对2023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

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，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。

二、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、地点

（一） 会议召开时间：2023年12月01日14:00-15:00；

（二） 会议召开地点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（网址：https://roadshow.sseinfo.com/）；

（三） 会议召开方式：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。

三、 参加人员

公司董事兼总裁：陈保华；

公司董事、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：祝永华；

公司独立董事：辛金国；

公司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：张美。

四、 投资者参加方式

（一） 投资者可在2023年12月01日14:00-15:00，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（https:

//roadshow.sseinfo.com/），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，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。

（二）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24日(星期五)至11月30日(星期四)16: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

页，点击“提问预征集” 栏目（https://roadshow.sseinfo.com/questionCollection.do），根据活动时

间，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600521@huahaipharm.com向公司提问，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

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。

五、联系人及咨询办法

联系人：金敏、汪慧婷；

电话：0576-85991096、0576-85015699；

邮箱：600521@huahaipharm.com；

传真：0576-85016010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，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（https://roadshow.sseinfo.com/）查

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。

特此公告。

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

证券代码：600406� � � � � �证券简称：国电南瑞 公告编号：临2023-063

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召开

2023

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●会议召开时间：2023年11月30日(星期四)�上午9:00-10:00

●会议召开地点：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（网址：http://roadshow.sseinfo.

com/）

●会议召开方式：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

●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23日(星期四)至11月29日(星期三)16:00前登录上海证券交

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，点击“提问预征集” 栏目，或通过公告中的联系电话、传真和

电子邮箱联系公司，提出所关注的问题。 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

进行回答。

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 “公司” ） 已于2023年10月31日发布公司

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，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经营成

果、财务状况，公司计划于2023年11月30日上午9:00-10:00举行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

明会，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。

一、说明会类型

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， 公司将针对2023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

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，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

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。

二、说明会召开的时间、地点

（一）会议召开时间：2023年11月30日（星期四）上午9:00-10:00

（二） 会议召开地点：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（网址：http://roadshow.

sseinfo.com/）

（三）会议召开方式：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

三、参加人员

公司董事、总经理庞腊成先生，公司独立董事胡敏强先生，公司总会计师、董事会秘书

方飞龙先生等（如有特殊情况，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）。

四、投资者参加方式

（一）投资者可在2023年11月30日（星期四）上午9:00-10:00，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

上证路演中心（http://roadshow.sseinfo.com/），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，公司将及时

回答投资者的提问。

（二）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23日(星期四)至11月29日(星期三)16:00前登录上海证

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，点击“提问预征集” 栏目（http://roadshow.sseinfo.

com/questionCollection.do），根据活动时间，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告中的联系电话、

传真和电子邮箱联系公司，提出所关注的问题。 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

的问题进行回答。

五、联系人及咨询办法

联系人：证券管理部

电话：025-81087102

传真：025-83422355

邮箱：stock@sgepri.sgcc.com.cn

六、其他事项

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，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（http:

//roadshow.sseinfo.com/）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。

特此公告。

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


